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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下午16:30
（2）网络投票时间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9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北京未来科学城七北路9号北新中心A座17层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会议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管理先生
（六）出席情况
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的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65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 1,050,967,1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7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共 1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43,867,4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82%；通过网络投
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45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共 407,099,71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2%。

此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50,431,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0%；

反对515,9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1%；弃权19,7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8,493,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9%；反对 515,9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5%；弃权 1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

表决结果：通过。该项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50,431,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0%；

反对515,8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1%；弃权19,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8,493,2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8%；反对 515,8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5%；弃权 19,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50,431,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0%；

反对515,8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1%；弃权19,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8,493,2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8%；反对 515,8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5%；弃权 19,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50,433,5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2%；

反对51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8%；弃权20,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8,495,3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6%；反对 5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16%；弃权 20,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12,985,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860%；

反对27,797,5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50%；弃权10,184,155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1,047,1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2983%；反对27,797,5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60%；弃权10,184,
1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57%。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50,385,2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6%；

反对517,7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3%；弃权64,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8,447,0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54%；反对 517,7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31%；弃权 64,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50,382,3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4%；

反对520,6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5%；弃权64,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8,444,1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44%；反对 520,6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1%；弃权 64,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9,009,1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202%；反
对 82,971,3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435%；弃权 19,920,762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6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6,136,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5913%；反对 82,971,3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469%；弃权 19,
920,7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18%。

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所审议事项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
东（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639,065,870股）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考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025,439,1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9%；

反对669,8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3%；弃权29,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3,500,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50%；反对 669,8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43%；弃权 2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表决结果：通过。股东贾同春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晏国哲、张贺铖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601229 证券简称：上海银行 公 告编号：临2025-080
可转债代码：113042 可转债简称：上银转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借款本金分别为人民币34.772亿元、38.99亿元及相应的利息、逾期违约金、实现

债权所产生的全部费用；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公告涉及的诉讼进展不会对公司的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造成重大影响。

一、本次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2024年9月27日，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原告”）与深圳深业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业物流”）、宝能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能地产”）、Baoneng Landmark Richer Limited（宝能
置地润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能置地”）、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能投资”）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粤民初4号]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

同日，公司深圳分行与深业物流、宝能地产、宝能控股（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能控股”）、姚
振华、宝能投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粤民初5号]亦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

以上两案具体诉讼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8日披露的《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
项的公告》（编号：临2024-049）。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2025年12月26日，原告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粤民初4号及《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粤民初5号，判决主要内容如下：
1、深业物流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34.772亿元、38.99亿元及

相应的利息、逾期违约金。
2、深业物流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律师费20万元、20万元。

3、原告对深业物流提供的不动产享有抵押权，并有权就处分该抵押物所得价款以及相关抵押物
地上建筑物的补偿金优先受偿。

4、原告对宝能地产提供的不动产享有抵押权，并有权就处分该抵押物所得价款超出前顺位抵押
担保债权的部分优先受偿；宝能地产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深业物流追偿。

5、原告对宝能置地提供的质押财产及其收益享有质权，并有权就处分该质押财产所得价款优先
受偿；宝能置地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深业物流追偿。

6、原告对深业物流提供的不动产的租金应收账款享有质押权，有权就质押的应收账款优先受偿。
7、宝能投资对深业物流应向原告偿还的借款本金34.772亿元及相应的利息、逾期违约金和应支

付的律师费20万元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宝能投资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深业物流追偿。
8、宝能控股、姚振华、宝能投资对深业物流应向原告偿还的借款本金38.99亿元及相应的利息、逾

期违约金和应支付的律师费20万元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宝能控股、姚振华、宝能投资承担责任
后，有权向深业物流追偿。

9、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2024）粤民初4号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671,999.39元，由深业物流、宝能地产、宝能置地、宝能投
资负担29,000,000元，原告负担671,999.39元；（2024）粤民初5号案件受理费30,624,029.09元，由深业
物流、宝能地产、宝能控股、姚振华、宝能投资负担30,000,000元，原告负担624,029.09元。

如不服（2024）粤民初4号案件判决，原告及深业物流、宝能地产、宝能投资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宝能置地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如不服（2024）粤民初5
号案件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公告涉及的诉讼进展不会对公司的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重大影响。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公司已披露的诉讼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将按照有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3100 证券简称：川仪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7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

股本为513,173,176股），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派送现金股利不变，相
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在相关公告中披露。

● 2025年 5月 15日，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根据该授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母公司报表中可供

分配利润为2,738,428,377.06元。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司2025年三季度拟以实
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股东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513,173,
176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53,951,952.80元（含税），结余未分配利润2,584,476,424.26元。

2.公司本次现金分红153,951,952.80元占公司2025年1-9月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461,653,998.81元的33.35%。
3.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

每股派送现金股利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在相关公告中披露。
本次利润分配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5年 5月 15日，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授权董事会根据股东会决议在公司满足当期盈利、累计未分配利润
为正、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需求的前提条件下，制定并实施具体的中期分红方
案。

2025年12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 2025年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

策、公司已披露的股东回报规划、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授
权内容和范围。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并同意提交
本次董事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每股收益、现金流

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特此公告。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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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幸福湖路100号幸福湖国际会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2
779,054,653
36.89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刚主持，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董事陈刚、梁启杰、沈昱、徐新峰和独立董事徐莉萍、沈鸿烈、钟

瑞庆出席了本次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黄进广、任明琦、费婷出席了本次会议；3、董事会秘书李斌、财务负责人邹细辉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2,848,069
比例（%）

97.9197

反对

票数

16,087,884
比例（%）

2.0650

弃权

票数

118,700
比例（%）

0.015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及其他制度文件并制定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2,597,489
比例（%）

97.8875

反对

票数

16,341,964
比例（%）

2.0976

弃权

票数

115,200
比例（%）

0.0149
3、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签署设备采购合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6,433,706
比例（%）

99.4651

反对

票数

974,980
比例（%）

0.4697

弃权

票数

135,000
比例（%）

0.065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4、关于董事会换届及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4.04

议案名称

选举陈刚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选举梁启杰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选举徐新峰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选举沈昱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762,801,273
896,124,555
763,089,703
630,186,59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7.9137
115.0271
97.9507
80.8911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是

5、关于董事会换届及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5.03

议案名称

选举何敏为公司独立董事

选举方芳为公司独立董事

选举劳兰珺为公司独立董事

得票数

763,297,446
763,293,052
763,396,63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7.9773
97.9768
97.9901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01
4.02
4.03
4.04
5.01

议案名称

关于与关联方签署设备采购
合同的议案

选举陈刚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选举梁启杰为公司非独立董
事

选举徐新峰为公司非独立董
事

选举沈昱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选举何敏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206,433,706
191,290,306
324,613,588
191,578,736
58,675,627
191,786,479

比例（%）

99.4651
92.1686
156.4073
92.3076
28.2714
92.4077

反对

票数

974,980
比例（%）

0.4697

弃权

票数

135,000
比例（%）

0.0652

5.02
5.03

选举方芳为公司独立董事

选举劳兰珺为公司独立董事

191,782,085
191,885,667

92.4056
92.455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审议的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因涉及利益相关，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陈刚所持 327,979,879股表决权、珠海横琴舜和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227,138,642股表决权、义乌市衡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
持16,392,446股表决权回避了对第3项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桑健、贺双科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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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2025年12

月2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2025年12月29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7名，实际参会
董事7名。与会董事一致推举董事陈刚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决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回避0票，弃权0票。
会议选举陈刚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时止。陈刚简历详见附件。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回避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并经公司董事长陈刚
提名，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时止。各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序号

1
2
3
4

委员会名称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陈刚

方芳

何敏

劳兰珺

委员

何敏、梁启杰、徐新峰、沈昱

何敏、劳兰珺

陈刚、方芳

陈刚、方芳

以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简历详见附件。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回避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陈刚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为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陈刚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拥有丰富的光伏从业经验及企业管理能力，其本人工作能力

及经验完全能够胜任相关职务要求。公司已建立了权责明晰的“三会一层”的治理结构，并在《公司章
程》及相关内控制度中对董事长、总经理的职责及权限进行了明确规定，陈刚本人知悉制度规定并会
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其担任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治理规范、内控制度完备，相关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陈刚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务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回避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梁启杰、沈昱为公司副总经理，任

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相关人员简历详见附件。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回避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杨川为公司

财务负责人，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杨川简历详见附
件。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回避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前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斌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为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李斌简历详见附件。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回避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聘任范守猛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时止。范守猛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附件：1、陈刚：男，1968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陈刚先生在光伏行业积

累十余年的经验，对光伏技术研发、行业技术路线、市场研究、业务拓展及经营管理方面拥有专业见解
和丰富经验。曾任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广东爱旭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刚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327,979,879股股份，陈刚先生的一致行动人义乌市衡英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及珠海横琴舜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本公司243,531,088股股份，
陈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共计26.9931%。陈刚先生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梁启杰：男，1973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佛山分行部门副总、支行副行长，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部门副总，广东保威新能
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梁启杰先生持有本公司434,954股股份，持股比例共计0.0205%，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3、徐新峰：男，1980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南海奇美电子有
限公司人力资源主任管理师，佛山群志光电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课长，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机电事业
群顺德工厂管理部人力资源经理，本公司人力资源部/环安部/采购部/销售部负责人。现任本公司董
事。

徐新峰先生持有本公司435,495股股份，持股比例共计0.0206%。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4、沈昱：男，1979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注册会计师。曾任厦门天
健华天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师，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审计经理，广东保威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爱旭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本公司董事
会秘书。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沈昱先生持有本公司534,851股股份，持股比例共计0.0253%，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5、何敏：男，1956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获法学
博士学位。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副
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院长，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现任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退休继续从事研究生培养和博士授课工
作），本公司独立董事。现兼任上海市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理事长。

何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
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6、方芳：女，1982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名古屋大学，获博士学位。
入选中国财政部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北京社科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曾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高级审计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会计系讲师、副教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
工商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公司独立董事。现兼任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科拓恒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方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
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7、劳兰珺：女，1965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德国波恩大学，获博士学
位。曾任天津电气传动研究所技术研究人员，后历任天津大学技术经济与系统工程系助教、讲师，汕
头大学应用数学系讲师、副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本公司独立董事。

劳兰珺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8、杨川：男，1969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注册会计师。曾任北京得
实电子有限公司财务副经理，宝隆洋行（中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德尔福汽车系统公司商务运营与财
务总监，Bosch Rexroth财务总监，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博世（上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
经理、执行董事，博世（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经理、执行董事，博原（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远景能源有限公司高级总监。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兼任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汉盛（上海）海洋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杨川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
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9、李斌：男，1983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曾任三一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研发工程师，三一电气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秘书、研究本院办公室主任，上海英科绿林进出口有
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英科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李斌先生持有本公司600,000股股份，持股比例共计0.0283%，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10、范守猛：男，1982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中级会计师、中级经
济师。曾任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证券部主管、证券部副部长、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本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

范守猛先生持有本公司120,116股股份，持股比例共计0.0057%，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00732 股票简称：爱旭股份 编号：临2025－117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陈刚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为327,979,8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49%。本次质押后，陈刚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数量为174,82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53.30%，占公司总股本的8.2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义乌市衡英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
海横琴舜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为571,510,9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99%。本次质押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
为329,730,000股，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所持股份的57.69%，占公司总股本的15.57%。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获悉控股股东陈刚先生质押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具体如下：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陈刚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是

本 次 质 押
股数

5,000,000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补
充质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5 年 12
月25日

质 押 到 期
日

2029年2月1日

质权人

广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
南海支行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1.52%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0.24%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为 出 质
人 控 制
下 企 业
的 日 常
经 营 用

途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 东 名
称

陈刚

义 乌 市
衡 英 企
业 管 理
合 伙 企
业（有限
合伙）

珠 海 横
琴 舜 和
企 业 管
理 合 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合 计

持股数量

327,979,879

16,392,446

227,138,642

571,510,967

持 股
比例

15.49%

0.77%

10.73%

26.99%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169,820,000

-

154,910,000

324,730,000

本 次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数量

174,820,000

-

154,910,000

329,73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53.30%

-

68.20%

57.69%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8.26%

-

7.32%

15.57%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

-

154,910,000

154,910,00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

-

-

-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

-

72,228,642

72,228,642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

-

-

-
注：合计数与分项数累加和不同是因四舍五入所致。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329,730,000股，占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57.69%，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5.57%。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到期时间

未来半年内

未来一年内

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
（股）

67,820,000
102,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20.68
31.1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3.20
4.82

对应融资余额（万元）

35,000
46,400

注：“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不含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其质押股份所

对应的融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职务收入、股票红利、投资收益等各项收入，以及股
权质押续期、银行贷款融资等。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
益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1. 本次股份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
质影响。如后续出现股票价格下跌引发的相关风险，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
追加保证金、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2. 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实质影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
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在资产、业务、
财务、机构、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对公司股权结构、日常管理等不产生实质影响。3. 本次股份质押不涉及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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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定于2026年1月16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1月16日下午2: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1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6年 1月 16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16日9:15-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表决方式的一
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1月9日。
B股股东应在2026年1月6日（即B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7．出席对象：
（1）于2026年1月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重庆市江北区东升门路61号金融城2号T2栋长安汽车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 案 编
码

100
1.00
2.00
3.00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定价基准日和定价原则

发行数量

限售期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
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批准中国长安汽车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协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
议案数：（10）

√
√
√
√
√
√
√
√
√
√
√
√
√
√
√
√
√

12.00
13.00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年-2027年）》的
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予以披露。

上述提案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其中第4项提案需对子议案逐项表决。

第2至13项提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与该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会上对该提案
的投票权。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本地股东可直接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

登记。各位股东请提交本人身份证或法人单位证明、证券账户卡、持股证明，授权代理人应提交本人
身份证、授权人证券账户卡、身份证复印件、持股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2026年1月12日下午5:30前。
3．登记地点：长安汽车董事会办公室。
4．符合上述条件的公司法人股东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
证、法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2）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
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股东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股东
为法人的，还应持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代表
证明书。

5．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人：揭中华
（2）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东升门路61号金融城2号T2栋长安汽车董事会办公室
（3）联系电话：（86）023-67594008
（4）联系传真：（86）023-67870261
（5）电子邮箱：cazqc@changan.com.cn
6．会议费用：到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对于本次股东会议审议的议案，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
系统参加网络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360625、“长安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

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1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1月16日（股东会召开当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附件二：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提 案 编
码

100
1.00
2.00
3.00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定价基准日和定价原则

发行数量

限售期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批准中国长安汽车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之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5年-2027年）》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备注（该列打
勾 的 栏 目 可

以投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每项议案的“同意”、“反对”、“弃权”意见只选择一项，用“√”符号填写，若涂改或以其它形式
填写的均为废票。

委托人签名（单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日期：2026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公告编号：2025-96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12月29日下午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15:00。

2．召开地点：重庆市江北区东升门路61号金融城2号T2栋长安汽车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股东会主持人：董事长朱华荣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40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3,899,599,08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34%。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32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3,796,137,29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45.889%。其中出席现场股东会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数3,650,259,0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44.125%；通过网络投票的A股
股东共4,31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45,878,2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1.763%。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03,461,79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的B股股份总数的6.302%。其中出席现场股东会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6人，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数81,316,4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B股股份总数的4.953%；通过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共40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2,145,2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B股股份总数的1.349%。

4．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非累积投票提案表决结果
（1）总体表决结果

提 案
编码

1.00
2.00

提案名称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
增资的议案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
增资的议案

同意

票数(股)
3,423,776,522
686,499,904

比 例
（%）

99.432
97.271

反对

票数(股)
18,467,311
18,201,085

比 例
（%）

0.536
2.579

弃权

票数(股)
1,101,992
1,060,795

比 例
（%）

0.032
0.150

表决
结果

审 议
通过

审 议
通过

（2）B股股东表决情况

提案编
码

1.00
2.00

提案名称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
的议案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的议案

同意

票数(股)
100,900,830
100,895,530

比例（%）

97.525
97.520

反对

票数(股)
2,560,960
2,566,260

比例（%）

2.475
2.480

弃权

票数(股)
-
-

比 例
（%）

-
-

（3）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提案编
码

1.00
2.00

提案名称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
的议案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的议案

同意

票数(股)
229,939,224
686,499,904

比例（%）

92.157
97.271

反对

票数(股)
18,467,311
18,201,085

比例（%）

7.401
2.579

弃权

票数(股)
1,101,992
1,060,795

比 例
（%）

0.442
0.150

（4）B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提案编
码

1.00
2.00

提案名称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
的议案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的议案

同意

票数(股)
100,900,830
100,895,530

比例（%）

97.525
97.520

反对

票数(股)
2,560,960
2,566,260

比例（%）

2.475
2.480

弃权

票数(股)
-
-

比 例
（%）

-
-

本次股东会第1项提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与该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回避表
决的股份数为456,253,257股。

本次股东会第2项提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与该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回避表
决的股份数为3,193,837,298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启光、李紫薇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2．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3．法律意见书。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